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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 2屆第 2次(96年第 1次)會議紀錄 

 

桃園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九十六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96年 7月 31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桃園縣政府 307會議室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主持人：劉副主任委員志清                                記錄：林佾靚 

一、 補頒委員聘書(民政局長李委員貞儀、翁委員萃芳、謝委員登旺) 

二、 主持人致詞：感謝各位委員的撥冗參與，希望藉由各委員的專業領域提供

意見。另外，非常歡迎民政局局長李貞儀委員、翁萃芳委員、謝登旺委員

加入，一起指導與協助本府推動婦女權益工作。 

三、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報告(詳會議資料 3~9頁) 

四、 與會委員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意見及各業務單位說明彙整如下： 

（一） 民政局局長李貞儀委員說明︰ 

有關決議事項第四案，針對外籍配偶人數統計資料部份，若有設籍本縣

才能進行管理，若是尚未設籍，屬領取居留證階段，則系統沒有數據資

料。且移民署僅提供全縣資料，未有鄉鎮市分布統計，因此得另外透過

桃園縣服務站協助，才能獲得本縣各鄉鎮市外籍配偶人數統計。 

若要正確掌握設籍本縣外籍配偶人數，可考慮採以初設戶籍方式進行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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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也就是透過各鄉鎮戶政事務所收集資料，但囿於電腦系統功能有限，

也僅能調出 92年 7月系統建置以後的人數統計資料。 

（二） 李雲裳委員︰ 

請提供桃園縣外籍配偶人數正確數據，以便各局室進行業務管理。 

（三） 社會局局長許育寧委員︰ 

人數差異應是全國性問題，但仍希望有精確的數字，才能將有效的資源

分配至 13鄉鎮，因此應思考如何解決此種困境，甚至可考慮用土法煉鋼

之方式以人工方式進行統計及比對，進行一次性、全面性地建立外籍配

偶人口動態資料，甚至有利於日後掌握人口慨數。 

（四） 民政局局長李貞儀委員回應︰ 

如有真有必要性及急迫性，本局將配合進行人工統計作業，以前述之初

設戶籍方式進行查核，但要提及的是，這類做法也不盡代表目前桃園縣

外籍配偶人口正確人數，因此仍有待值得商榷之處；另居留階段之外籍

配偶人數統計將請移民署提供資料供參，並進行人數比對。 

（五） 劉副主任委員志清︰ 

因外籍配偶人口具流動性，若民政局真採土法煉鋼以人工統計方式將困

難重重，數據也不盡正確，因此仍舊希望移民署及桃園縣服務站都可以

提供相關資料，並和民政局之統計進行對照，俾建立統一性之數據資料。 

五、 各組工作報告(詳會議資料 10~53頁) 

六、 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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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案一 

提案單位︰社會局 

案由︰本府 95年度委託元智大學進行本縣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

查研究案，研究結論與建議擬提請各局室予規劃政策及提供服務

之參考，提請 討論。 

說明：本局於 95年度委託元智大學進行本縣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

查研究案，研究結論與建議含括一般婦女福利、特殊婦女福利層

面之需求，配合局室包括衛生局、文化局、教育局、勞動及人力

資源局、工商發展局、警察局、原住民行政局、民政局、城鄉發

展局、本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會局等，本局業於今

﹙96﹚年 1月 18日彙整並函請各局室參考辦理，並於 6月 8日另

函請其分別提供 96年 1月至 6月執行成果，彙整資料如附件一。 

辦法：請各局室依本縣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規劃適宜之政策、服務，

重視婦女權益，共同營造完善之生活環境。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業務相關單位依辦法落實執行。 

七、 與會委員對各組工作報告及提案意見彙整如下： 

﹙一﹚ 謝登旺委員： 

1. 從縣府各局室的工作報告可以看出各位局長及同仁為本縣婦女所做的種

種努力，成績斐然，值得敬佩。但整體來看，仍多屬經常性業務性質，

例如大都是補助經費、活動研習等，較少開創或發展性規劃。在婦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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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促進方面，建議蒐集其他縣市的做法，各局室再從中規劃出本縣與眾

不同的特色或創新之處，例如婦女館或婦幼館每縣或許皆有，但桃園縣

可以做出館舍特色供其他縣市參考、學習、取法。 

2. 縣境各機關團體均努力辦理婦女相關活動，可否思考如何整合資源、分

享資訊、鼓勵跨域跨鄉鎮參與，從中促使縣內婦女朋友交流知識及經驗。 

3. 上回會議葉毓蘭委員提及設置新移民會館提議，此意甚佳，但並非需花

費大量經費興建新館舍，誠如葉委員建議，利用現有館舍規劃便可達充

分利用之目的，例如婦女館仍有許多空間，建議局裡可與元智大學協商

空間規劃；又如移民署在縣內亦有辦公室，也可考慮與其結合，共同針

對新移民提供服務。 

4. 婦權會委員既有分工，建議各相關局室平時可主動透過書面或電話聯

繫，邀請各分組委員參與指導各組工作，以提供婦女福利權益政策規劃

及執行業務之建議，達到發揮專業及指導之功能。 

﹙二﹚ 翁萃芳委員： 

本人本月因擔任家暴及性侵害防治評鑑委員，因此特別針對婦女人身安

全組工作報告提供意見，如會議手冊第 29頁警政單位所提分析報告中提

集受理性侵害案件的犯罪地點以住家為最多，特別是晚上九至十一點，

其中被害人與加害人彼此的關係又以「朋友」關係居高，不禁我聯想到

利用網路媒介進行性侵害之管道，即所謂網友約會強暴，想當然爾也以

國中生至高中生為最多，另網路日漸發達，被害年齡層也逐漸下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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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在手冊第 32頁中年齡分析見到相關數據之佐證，如 96年 1至 6月，

年紀為 12至 18歲的國中和高中生人數最多，但 6至 12歲的國小學童成

長比例卻高達 211.11%，亦有相關研究提出約會強暴中男性加害人多有認

知迷思，大多認為女性願意於聊天室談話及赴約即等同於同意性行為，

在本人的評鑑經驗中經訪查亦得知部分縣市是透過強化網路巡邏，落實

安排勤務表，例如進入網路聊天室告知對方網路警察身分的方式，提供

網路警語，或結合網際公司及網咖進行犯罪預防宣導等方式預防性侵

害，本縣網路亦屬發達，故建議也要強化網路犯罪預防宣導工作。 

﹙三﹚ 李錦梅委員： 

本人擔任更生保護協會輔導員，也參與桃園女監日前有許多大量受刑人

假釋出獄工作，桃園女監釋放受刑人過程較為平靜，並無任何新聞報導，

但在過程中省思到更生保護協會因輔導員不足，不及做好入監式輔導及

減刑作業宣導，即使目前再犯者無女生，但不包括他們適應良好，如我

目前積極聯繫某位個案以協助求職及尋求安置地點，因此建議在婦女權

益促進方面勿忽略此類更生個案，也建議研擬相關協助方案及措施。 

﹙四﹚ 賴文珍委員： 

1. 第 3 頁勞資局提到進行不定期兩性平等專業檢查的業務，可否詳細提供

近半年來執行狀況、友善職場優良事業單位評選結果？以及第 4 頁提及

的弱勢婦女職訓課程中婚暴個案的職業訓練及就業媒合詳細情形。 

2. 第 34 頁兒少性交易防治工作中救援兒童 40 位，但嫖客卻只有 2 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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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查察嫖客有困難性？ 

3. 目前國內多挹注大量經費於婚暴女性服務，目睹兒童多屬附帶性質，因

此建議增加目睹婚暴兒童及未婚懷孕部份之個案管理服務或具體服務方

案，因目前未見積極規劃之縣市，故此亦可回應謝委員所提及之本縣創

新性服務之例。 

4. 建議各局室提出執行相關業務困境並思考解決之道，以先前所提外籍與

大陸配偶人數統計困難度為例，即可增進各單位間之溝通聯繫管道及提

昇研擬可協助措施之可能性。 

﹙五﹚ 勞動及人力資源局副局長回應： 

對於賴委員提及第 3頁兩性平等專案檢查部分，該法於民國 91年公布施

行，局裡本年度自 3 月份起分南區、北區針對兩性工作平等法進行專案

檢查，例如招募員工是否有性別歧視、資遣退休、懷孕分娩育兒等女性

相關福利是否有差別待遇情事，是否都有確實執行相關工作等都列入此

次專案檢查工作範圍，多數事業單位都確實執行，惟托兒措施不盡理想，

本局亦同時進行勸導工作。 

﹙六﹚ 李雲裳委員︰ 

回應謝委員意見，亦建議婦權會能提出新創新性婦女政策，特別希望婦

女健康與醫療組能配合政府的政策法令執行工作，例如醫療工作中病人

安全的重要性，在婦女健康部份，預防篩檢部份或是愛滋病、性病篩檢

部份便非常重要，例如請媒體或衛生局加強公衛及用藥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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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警察局回應： 

有關嫖客查察部分，因目前犯罪技巧高明及重視人身權益因素，警察於

必須掌握確切證據方能進行查察工作；因應暑期青春專案工作，本局亦

會加強相關工作之執行。 

﹙八﹚ 衛生局回應︰ 

將針對活力站及老人關懷據點進行老人衛教及用藥安全宣導，如設計老

人長期照護宣導單張；另會加強針對外籍配偶之衛教即用藥安全宣導，

如透過製作外語優生保健宣導單張，讓外籍配偶方便參考。 

﹙九﹚ 社會局局長許育寧委員回應︰ 

有關李錦梅委員提及受行人減刑出獄問題，本縣於 7 月 16 日成立縱向

資源聯繫管道，如本局提供高風險家庭關懷專線，但更生人主動利用者

有限，因此本府採積極性作為，由本局製作就業、更生保護、經濟協助、

福利措施、戒毒資訊等單張，透過縣內各分局於兩週內進行家庭訪查需

求，截至目前為止得知有 121位具扶助需求者，即可適當介入提供協助。

同樣回應李委員，只要得知個案需求，即可與窗口聯繫，本局即可協助

轉介適當資源，若屬高風險家庭者，亦會直接派案處理及提供協助。 

﹙十﹚ 劉副主任委員： 

以上會議中有關委員提及之建議，希望各工作小組及各局室進行相關政

策規劃及努力，並於下次會議展現工作成果，在此謝謝各位委員之蒞臨

及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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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散會(12時 40分) 

  


